附件2
北京市属高校办学类别分类标准

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分类标准
1.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或者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一定数量的硕士点，部分学科具有鲜明特色；或者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面向城市、区域或行业领域办学。
2.在科学研究方面，以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拥有一定数量的省部级或行业科研平台，并承担一定数量的国家、北京市或企业科研任务，部分科研成果得到转化或应用。
3.在人才培养方面，本科专业设置主要面向城市、区域或特定领域的需求；具有较为完善的产教协同育人机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应当具有一定数量的在校研究生。
4.在师资队伍方面，拥有一定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和一定数量的产业行业专家队伍；其中，拥有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学科或专业带头人和一批国家级、北京市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二、高水平特色大学分类标准
1.在学科建设方面，学科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或者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且原则上具有一定数量的一级学科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居全国高校前20%。
2.在科学研究方面，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拥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平台，并承担一定数量的国家和北京市科研任务，获得一定数量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奖励。
3.在人才培养方面，本科专业设置聚焦度较高，主要面向行业需求，50%以上的本科专业能够体现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具有一定规模的在校研究生。
4.在师资队伍方面，拥有适当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其中，拥有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批国家级、北京市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分类标准
1.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数量较多；部分学科位居同类高校前列，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或者在国际、国内排名中达到或接近一流水平。
2.在科学研究方面，以从事前瞻性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主；拥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级科研平台或相当规模的省部级科研平台，承担较多数量的国家和北京市重大科研任务，获得一定数量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奖励。
3.在人才培养方面，本科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匹配度较高；具有较大规模在校研究生，其中，拥有一定比例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先进，近五年教学改革成果突出，拥有较多数量的国家和北京市级教学成果奖。
4.在师资队伍方面，拥有较大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其中，拥有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批国家级、北京市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